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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坭兴陶日前在北京国中陶瓷艺术馆集中亮
相。坭兴陶与江苏宜兴紫砂陶、云南建水陶、重庆荣昌陶
被称为“中国四大名陶”，质地细腻、坚硬结实、音质铿
锵，其特色“窑变”变化多端而不雷同。

走进展厅，就如同走进厚重的历史中去探寻坭兴陶的

源头。一件件出自大师之手的坭兴陶作品静静矗立。它们
正用独特的艺术言语和观众作无声的交流。

钦州坭兴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钦州坭兴陶工艺美术
研究所首任所长丁艺介绍说：“坭兴陶生产工艺独特，不施
釉料，采用雕、刻、剔等技法进行装饰，在制陶工艺中自
成流派，所雕刻的山水、人物、花草、鸟雀等生动别致，
光泽耀人，独具一格。主要采用的工艺有浮雕、平雕、线
刻、镂雕等。工匠所刻诗文、书画流畅传神。”

观众在参观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惊喜：平时似乎知之不
多的坭兴陶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而且有着闪光的足迹——
1915年，坭兴陶参加美国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
国博览会，荣获金牌奖。1930 年在比利时举办的世界陶瓷
博览会上再获第一名金质奖。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坭兴陶分别获国家级金银铜奖 300
多个；2006年和 2012年，作品“高鼓花樽”“时来运转”先

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
认证。2008年6月，“钦州坭兴陶烧制技术”被国家列入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钦州坭兴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工艺美术百
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坭兴陶雕刻技艺以刀代笔，将中国的
书法、绘画、金石、篆刻诸家艺术融于一体，形成了古朴
雅致、浑然天成的陶艺风格，尤以古朴典雅、工艺独特，
享誉中外。

丁艺自信地告诉笔者：“坭兴陶近 1400 年的窑火，连绵
至今，它是‘大俗’与‘大雅’的结合，是传统与创新的
结合。尽管它土味十足，但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的诗书画等
意韵，不但受到文人雅士的厚爱，也为百姓大众所青睐。
作为新一代坭兴人，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将陶艺回归自然简
朴，同时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创造出能够吸引全世界目
光的、有着更高艺术水准的作品。”

清康熙五十四年，时年 74
岁 的 大 学 士 李 光 地 返 回 故 乡

（今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李
光地早在康熙九年 （1670 年）
即中进士，历任内阁学士、直
隶 巡 抚 ， 累 官 至 文 渊 阁 大 学
士，为官近半个世纪，政绩斐
然。著名史学家陈祖武先生称
其为“一代创业功臣”。在返乡
前，李光地已多次向康熙皇帝
提出要“告老还乡”，虽未获批
准，但此次返乡之行也隐隐已
有荣归之意。

李氏在外为官多年，其间
虽不曾在家乡与京城间频繁往来，但也不至于两地消息隔绝。虽
然如此，当回到家乡时，看到家乡子孙以及族人的变化，他还是大为
震惊，在给地方官的一封书信中他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变化。李光地
直言，李氏子弟“习气甚庞”，不仅如此，“自家子弟及乡党间习染深
重”，甚至“匪类竄籍者亦多”。他虽未直接言明“习气”具体所指，但
想来不外乎为当时富贵子弟所惯有的骄奢蛮横之风。

作为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过来人，李光地非常清楚这种风气滋
生蔓延的后果。为改变这一现状，李光地亲手订立了一系列“家
训”，目前可见的有《戒子孙》《本族公约》《同里公约》等。康熙五十
六年，他奉召回朝，仍然放心不下，临行前又订立了《丁酉还朝临行
公约》。除此之外，在其文集中，尚有与上述“家训”在内容上高度相
似的一系列“箴文”，目前所见有《劝学箴》《惜阴箴》和《诫家后箴》。

在这一系列“家训”及“规约”中，李光地极尽循循善诱之
能事。首先，他以极其丰富的人生和政治阅历告诫李氏子孙及族
人：“夫世无百年全盛之家，人无数十年平夷之运，兴衰激极，存
乎其人。”先辈累积下来的基业不可能成为后代长久的倚靠，并称

“吾生七十年间，所阅乡邦旧家，朝著显籍者多矣，荣华枯陨，曾
不须臾，天幸其可徼乎？祖泽其可恃乎？”

其次，李光地也自知李氏家族在地方“根衍枝繁，人丁众
伙”，且因其在朝为高官之故，家族势力日渐壮大，虽然他一再
声称祖业不可倚靠，但其子孙和族人不一定能参透其中道理，
从而将他的话语奉为金玉良言，因此他甘冒“刻薄之名”，只是
盼望李氏子弟能在“阅世之久”后，“自知吾今日之言，是亲爱
之至”。

李光地这些肺腑之言因何会为他带来“刻薄之名”呢？原
因在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诸多“家训”，多以道理服人，其
中自也不乏类似李光地这样的敦敦教诲，制订“家训”的人也
多以自身经验、阅历和眼光，昭示子孙后代，期盼后人在人生
发展上事半而功倍。但以效果言之，有些“家训”虽流传甚
广，所涉道理光明正大，但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却未必一定显
著。李光地所制订的一系列“家训”“规约”中，除了循循善
诱之外，还辅之以国家律法，甚至是以律法为依托。他声称，

“凡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席荫骄矜，衰落立至”“自今以往，
有犯规条，我惟有从公检举，闻于官而与众共弃之，不能徇私
庇护”。身居高位而不为子孙族人徇私，严以律法，以普通人
情常理论之，也难怪会有“刻薄”之嫌。

然而以李氏子弟而言，其家族聚居安溪湖头 （旧称感化里）
已“十有余世”，俨然成为一个大家族，且族中又出了李光地这样
一位高官，无形中已“泽被”众人，以致“不类子弟”日众，对
于此种情形，李光地在教诲之余，辅以律法，甚至放出与其一代
理学大师身份极不相称的“狠话”，称“尔不为吾惜名节，吾岂得
为尔爱身命”，并直接告知子孙族人越界行为的严重后果，“国宪
有严，亦必不尔宽也”，这些警示话语至今读来仍铿锵有力，掷地
有声，犹回响在耳。

就这样，以教诲为先导，以
律法为依托，李光地的“亲爱之
言”一代代流传下来，在今日的
安溪县湖头镇，李光地故居几乎
是所有参观者的必选，在故居建
筑林林总总的展示品中，以李光
地制订的一系列“家训”为内容
的展示牌最为醒目，细细阅读，
认真体会，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关
于治学、处世、理政的诸多经
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的

“家训”展示牌，大多出自李氏
后人之手，一代理学大师的人生
经验及其传承显然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儒家早已提出治理国家必须把善政与法令
结合起来。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认为刑罚与德教结
合才能有效。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荀子主张礼法结合并施，“隆
礼重法”，因为礼是“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
礼本身有约束性，是一切法规条例的总纲，对治
国理政作用甚大，“如权衡之于轻重，如绳墨之于
曲直”。同时，他认为法是“治之端”“礼与
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既反对“不教而诛”，
也反对“教而不诛”，认为“不教而诛，则刑繁
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汉唐时期，儒家思想虽被官方确立为正
统，但施政实为“外儒内法”。继董仲舒提出

“德主刑辅”的治世主张后，王充也主张要“德法
并重”。唐太宗主张“礼法合一，依礼制法”，以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使唐律
“一准乎礼”，成为法律伦理化的中华法系的典
型代表。礼法合治促进了唐朝盛世的出现，也

为以后历朝沿用，朱元璋就提出：“为国之治
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
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礼
法合治”实质上就是把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
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量来推行礼的规范，以
礼的精神力量来加强法的统治作用，可谓是最
具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

当然，古代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管理
的工具，不免有“君本法次”“权大于法”“以
法治民”“法治人治化”等消极观念的影响，有
时与其说是“法治”，不如说是“治法”。在现
代观念中，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形式和手段，
更是一种社会价值和理想目标。对于法律传统
中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我们应批判性地吸
收，创造性地转换，做到“与时变，与俗变”。
这既是传承我国法律思想文化、完善现代法治
思想体系的需要，也是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
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需要。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 历史名人的家训

李光地家训——

“国宪有严，亦必不尔宽也”
水海刚

李光地故居家训展示牌李光地故居家训展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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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以法为本 礼法合治
李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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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法治的重要
性。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关于刑的记载，如“夏
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春秋时期，子产提出“都鄙有章，上下有
服”，并铸刑书于鼎，开创了公布成文法之先
河。战国时期，商鞅认为公布成文法，能使

“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
韩非也主张将法律“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
府，而布之于百姓”，使“民知所必就，而知
所必去”。古人认为，要维护法律权威、信赏
必罚，同时德法并重、礼法合一，才能实现

“大治”。

向宪法宣誓

华贵瓶 周秋余 陈子媚作 覃晓明摄

和谐 钟琨廷作 覃晓明摄

□ 中国民间工艺

《管子》 认为法是“天下之至道”“威不两
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己”。法律
能够“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统治者只需通
过法律就可治理好国家。治国不能寄望于道德
教化或百姓自觉，必须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实
现。商鞅主张以法代礼，“任法而治”，认为法
令是“民之命也，为治之本”。韩非提出“以法
为本”“唯法为治”，贤君治国不能依靠个人智
慧，因为“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要“一法而不
求智”，因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
国”“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
家”。他主张严刑重罚，“陈其所畏以禁其衰，
设其所恶以防其奸”，国家能否强大取决于是否

依法行事：“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
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法律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不能徇私枉
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立法者也不例
外。《管子》说“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
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韩非
主张立法废私，“法令行而私道废”，要确立法
律至上地位，“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
心”。通过比较中西政治，梁启超指出人治为
私，法治为公，应立法以治天下，因为“一人
之时代甚短，而法则甚长；一人之范围甚狭，
而法则甚广；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则其政
息焉”。

执法和司法是施行法治的关键环节，张居
正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
必行。”法家特别强调法治要“不别亲疏，不殊
贵贱，一断于法”。商鞅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
观点，提出了“刑无等级”思想。任何人即便
是有功之人，犯法同样要受处罚，“有功于前，
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
不为亏法”。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
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有功不能抵罪，“事
皆决于法”。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对
于打破贵族特权、树立法律权威、维护法律尊

严具有重要意义。
商鞅说：“民信其赏，则事成功；下信其

罚，则奸无端。”韩非也说：“言无二贵，法不
两适。”让法令在民众中树立绝对权威，他们才
会信仰法令；通过严罚重赏，才能预防违法犯
罪行为的发生。罪与刑相称，功与罚相当，法
律的权威在于没有例外，“诚有功则虽疏贱必
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法大于情，不能因
为个人好恶而有所避趋，因为“因喜用赏，赏
不必当；因怒用罚，罚不必当”。如果不慎喜
怒，赏罚随意，就会影响人心向背，危害社会
秩序，甚至导致“亡国相继，杀君不绝”。

以法治国 天下至道

信赏必罚 不别亲疏

隆礼重法 礼表法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读本

到基层送法

2013年，国新办发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